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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根据上下文另作解释，否则下列简称和术语具有以

下含义：

本所 指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高管中心 指 江苏省高速公路经营管理中心

本所律师、经办律

师
指 王重律师、田海峰律师

本次项目 指
沪陕高速公路平潮至广陵段扩建工程

长深高速公路连云港至淮安段扩建工程

本次专项债券、本

期债券
指 2024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

会计师事务所、中

兴华会计师
指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评价报告》 指

《关于江苏省高速公路经营管理中心纳入 2024 年第二

批江苏省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项目之项目收入与融

资资金平衡测算评价报告》（中兴华专字（2024）第

020号）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管理意见》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43号）

《管理办法》 指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

《预算管理办法》 指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

《专项债券管理办

法》
指

《地方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财预

〔2017〕97号文）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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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关于江苏省高速公路经营管理中心

2024 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之

法律意见书

致：江苏省高速公路经营管理中心（以下简称“高管中心”、“贵中心”）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受贵中心委托，担任贵中心关于 2024年第二批江

苏省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就相关工作事宜，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4〕43 号）、《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号）、《新增地方政府

债务限额分配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7〕35 号）、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72

号）、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9〕23 号）、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36 号）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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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引 言

一、律师声明事项

1、 在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依据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

的事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2、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公

司的行为以及本期专项债券发行申请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性进行了充分的

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

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3、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事先对公司的有关情况进行了尽职调查,

相关方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且力所能及的全部有关事

实材料，有关书面材料及书面证言均真实有效，所有书面文件的签字和/或印章

均属真实，所有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材料或原件一致；不存在任何虚假或

误导性陈述，亦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对上述声明、保证之充分信赖是本所律师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基础和前提。

4、 本所律师对与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及证言进行了审查判

断，并据此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对于从国家机关、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

会计师事务所、资信评级机构、公证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书，本所律师已根据规定

履行了相关义务，并作为出具法律意见的依据。

5、 本所律师对有关文件的审查未涉及其中属于财务、会计、资信评级等非

法律专业领域的有关事实、数据和结论，鉴于本所律师并不具有对上述事实、数

据和结论作出核查和评价的适当资格，本所律师对上述事实、数据和结论的引用，

不应在任何意义上理解为本所律师对上述事实、数据和结论之真实、准确或完整

性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的认可或保证。

6、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中心为关于在 2024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收费公路

专项债券发行的准备工作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http://www.iask.com/n?k=%BB%E1%BC%C6%CA%A6%CA%C2%CE%F1%CB%F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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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正 文

一、本次项目的基本情况

依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江苏省高速公路经

营管理中心纳入 2024 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项目之项目收入与

融资资金平衡测算评价报告》（中兴华专字（2024）第 020 号）（以下简称“《评

价报告》”），本次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江苏省高速公路经营管理中心纳入 2024 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收费公路专项

债券分配的 29.00 亿元募集资金额度将用江苏省高速公路经营管理中心 2024 年

第二批江苏省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项目（江苏省本级的 2 个政府收费公路项

目），分别为沪陕高速公路平潮至广陵段扩建工程和长深高速公路连云港至淮安

段扩建工程。

沪陕高速公路平潮至广陵段是沪陕高速重要组成部分，是江苏省高速公路网

规划“十五射六纵十横”中的“射四”，在江北串联起各条过江通道，意义十分

重大。平潮至广陵段路线全长约 48.966km，途径南通市通州区及如皋市，泰州

市靖江市、泰兴市。其中通州区境内约 2.79km、如皋境内约 29.31km、靖江境

内约 10.38km、泰兴境内约 6.49km。项目工程于 2021 年 12 月开工建设，计划

2025 年 6 月建成，建设工期 3.5 年。收费期限为 15 年。

长深高速公路连云港至淮安段起于长深高速与连霍高速的宁海枢纽，向南穿

过海州区、灌云县、灌南县涟水县、淮安市区，止于淮安市区，是国家高速公路

网长深高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南京、淮安与连云港联系的重要干线-连

淮（宁连）高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东部沿海区域东西向重要通道。通车里程为

98.619 公里。项目工程于 2020 年 12 月开工建设，计划 2024 年 12 月建成，收

费期限为 15 年。

二、本次项目的实施主体

本次项目的项目法人为江苏省高速公路经营管理中心。

依据高管中心现持有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有效期自 2024 年 04 月 10

日至 2029 年 04 月 10 日），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江苏省高速公路经营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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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20000466012361L

宗旨和业务范围
为全省高速公路提供经营管理服务。

高速公路经营管理 所属资产的经营管理

住所 南京市江苏路 60－1 号

法定代表人 陈如红

经费来源 自收自支

开办资金 60,651 万元

举办单位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登记管理机关 江苏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本所律师认为，高管中心为依法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具有

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可以作为本次项目的实施主体，可以使用

本期专项债券资金。

三、本次项目已取得的批复文件

依据高管中心提供的相关资料，本次项目已取得的批准文件情况如下：

1、2020 年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下发的《交通运输部关

于沪陕高速公路江苏省平潮至广陵段扩建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交公路函

[2020]543 号）；

2、2020 年 9 月 27 日，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的《省发展改革委关

于长深高速公路连云港至淮安段扩展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苏发改基础

发[2020]1071 号）；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复文件，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

展规划，满足申请政府专项债券的条件。

四、本次项目拟申请专项债券的发行概况

（一）本次项目拟申请专项债券额度、期限

江苏省高速公路经营管理中心将从 2024 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收费公路专项

债券分配的募集资金额度 29.00 亿纳入单位经营预算管理，用于江苏省高速公路

经营管理中心 2024 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项目（江苏省本级的

2个政府收费公路项目），分别为沪陕高速公路平潮至广陵段扩建工程和长深高

速公路连云港至淮安段扩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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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陕高速公路平潮至广陵段扩建工程总投资 95.21 亿元，其中资本金

38.0840 亿元，拟使用专项债券资金 57.126 亿元，其中已申请发行的专项债券

资金 32.00 亿元、本期拟申请的专项债券资金 12.00 亿元，后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资金 13.126 亿元。

长深高速公路连云港至淮安段扩建工程项目总投资 160.3131 亿元，其中资

本金 64.1252 亿元，拟使用专项债券资金 96.1879 亿元，其中已申请发行的专项

债券资金 21.10 亿元、本期拟申请的专项债券资金 17.00 亿元，后期拟发行专项

债券资金 58.0879 亿元。

（二）本次项目拟申请专项债券的偿债资金来源

根据《评价报告》，江苏省高速公路经营管理中心将从 2024 年第二批江苏

省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分配的募集资金额度 29.00 亿纳入单位经营预算管理，

用于江苏省高速公路经营管理中心 2024 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

项目（江苏省本级的 2个政府收费公路项目）。偿债来源全部为车辆通行费收入，

为本年度发行债券的沪陕高速公路平潮至广陵段扩建工程、长深高速公路连云港

至淮安段扩建工程。

（三）项目收入与融资资金平衡情况

根据《评价报告》，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经专项审核认为：

1、沪陕高速公路平潮至广陵段扩建工程在债券存续期内，预计车辆通行费

收入扣除运营成本及税费后净额为 1,252,582.00 万元；预计支出合计

841,596.21 万元，包括：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存续期间债券利息支出总计

270,336.21 万元（按年付息），还本支出 571,260.00 万元（到期还本），净收

益为 410,985.79 万元。因此，在债券存续期内，该项目累计车辆通行费收入能

覆盖偿还本支出，项目累计预期收入和融资能达到平衡。

2、长深高速公路连云港至淮安段扩建工程在债券存续期内，预计车辆通行

费收入扣除运营成本及税费后净额为 2,197,243.00 万元；预计支出合计

1,397,464.65 万元，包括：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存续期间债券利息支出总计

435,585.65 万元（按年付息），还本支出 961,879.00 万元（到期还本），净收

益为 799,778.35 万元。因此，在债券存续期内，该项目累计车辆通行费收入能

覆盖偿还本支出，项目累计预期收入和融资能达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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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期专项债券投资的项目预期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

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财

预[2018]161 号文的相关规定。

五、中介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项目的《评价报告》由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现持有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2082881146K 的《营业执照》、北京市财政

局核发的证书序号为 0014686 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以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证书序号为 00000446 的《会计师事

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具

有合法执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评价报告》由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注册会计师分别持有

江苏省注册会计师协会核发的执业证书，且均已通过年度年检。

（二）律师事务所

本次项目的法律意见书由本所出具。

本所系依法成立的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江苏省司法厅颁发的证号为70087957

的《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具备从事法律业务的资格，且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合法有效存续。

本所指派的为本次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的签字经办律师为王重律师和田海

峰律师，分别持有执业证号为 13201200210197478 与 13201201810033584 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具备从事法律业务资格，且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各年度均通过江苏省司法厅考核备案。

六、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2024 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募集资金中，由江苏省高速公

路经营管理中心分配的额度将专项用于江苏省高速公路经营管理中心 2024 年第

二批收费公路专项债券项目——沪陕高速公路平潮至广陵段扩建工程、长深高速

公路连云港至淮安段扩建工程两个工程项目，上述项目已取得相关政府批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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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的自求平衡，符合《预算法》、《证券法》、国发[2014]43

号文、财预[2016]155 号文、财预[2017]89 号文、财预[2017]97 号文、财库

[2019]23 号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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